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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核查目的

本次核查旨在响应国家号召，了解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情况，

有利于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全面掌握与管理，实现企业经济和环

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津诚智汇环境技术（天津）有限公司作为第三方核查机构，

按照《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发改办气候〔2015〕1722 号）等文件的要求，在查阅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进场勘察并与企业负责人访谈的基础

上，审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技术符合性，核查排放边界及排

放源，通过统计台账、财务凭证等原始资料的交叉核对，核证企

业 2021-2023年度能源消耗量和主要产品产量，并核算出 2021-

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编制完成2021-2022-2023年度温室气

体排放核查报告。

1.2 核查范围

（1）核查时间范围：2021年1 月1 日至 2021年12 月31日、

2022年1 月1 日至 2022 年12 月31 日、2023年1 月1 日至 2023年

12月31日。

（2）核查边界范围：依据《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

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关于“核算边界”的定义，以法

人企业或视同法人的独立核算单位为企业边界，核算和报告处于其

运营控制权之下的所有生产场所和生产设施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设施范围包括直接生产系统工艺装置、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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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核查准则

《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

2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受天津市津开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委托，津诚智汇环境技

术（天津）有限公司承担企业2021-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工

作。根据核查员的专业领域和技术能力，组成了核查组，并确定了

核查组长，人员组成及分工。

左艳霞为核查组长，冯晨、张弛为核查组员。核查组长负责安

排收集核查相关资料，制定核查计划，组织文件评审、现场核查，

完成与核查相关的其他管理工作。

核查组长充分考虑天津市津开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行业特

点、工艺流程、设施数量、规模与场所、排放特点以及组员的专

业背景和实践经验等因素，制定了核查工作计划并确定核查组成员

的任务分工。同时，组织组员开始评审企业提供的相关支持性文

件。核查组人员组成情况和任务分工见表 2-1所示。

表2-1 核查组人员及分工情况表

序

号
核查员 职务 核查工作分

1 李晶 组长
确定核查边界及主要排放源设施，统筹核查计划及进度

安排。负责排放量核算校核及质量控制工作。

2 冯晨 组员
负责收集各类能源统计报表（年度、月度）及生产记

录、结算单据，进行交叉验证，并编制核查报告。

3 王鑫
技术审

核
对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进行技术审核。

4 张春龙 审定 审定批准。



3

2.2 文件评审

核查组成员在核查准备阶段仔细审阅了企业2021-2023年温室

气体排放报告，了解被核查企业核算边界、生产工艺流程、碳排放

源构成、适用核算方法、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数据监测情况

等信息，确定现场核查重点并制定核查计划，明确核查工作主要内

容、时间进度安排、核查组成员任务分工等。核查组将文件评审工

作贯穿核查工作的始终。

通过文件评审，确定以下核查重点：

（1）2021-2023年企业核算边界情况；

（2）企业2021-2023年能源活动消费量核算相关数据的核查；

（3）企业2021-2023年活动水平数据的核查；

（4）企业2021-2023年排放因子符合性的核查。

2.3 现场核查

现场核查的目的是通过现场观察天津市津开电力设备制造有

限公司排放设施、查阅排放设施运行和监测记录、查阅活动数据

产生、记录、汇总、传递和报告的信息流过程、评审排放因子来

源以及与现场相关人员进行会谈，判断和确认被核查企业报告期

内的实际排放量。

核查组于 2024年1月5日对企业进行了现场核查。现场核查的流

程包括与企业有关人员进行初步交流、收集和查看现场前未提供

的支持性材料、现场查看相关排放设施及测量设备、核查组内部

讨论、与企业再次沟通等环节。文件评审及现场访问发现的主要

问题在后续章节中描述。

2.4 报告编写及技术复核

现场核查小组人员通过和企业负责人沟通、资料收集和交叉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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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现场勘查，由小组核查人员冯晨编制核查报告，在编制过程

中多次和企业进行了沟通，完成了《天津市津开电力设备制造有

限公司2021-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的编制。

《天津市津开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2021-2023年度温室气体

排放核查报告》完成后由核查组长对报告进行初次审核。

报告修改完善后独立于现场核查成员的内部技术评审人员进

行审核并提出修改意见。

报告修改完善后最后交由公司负责人审定签发。

此外，核查组以安全和保密的方式，保管核查过程中的工作记

录、企业相关核查资料以及核查报告等全部书面和电子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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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核查发现

3.1 基本情况的核查

3.1.1 企业简介

核查组通过审查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营业执照、公司简

介、组织机构图等资料，以及查看现场并访谈企业相关负责人，

核实企业的基本信息如下：

表3-1 企业基本情况表

企业名称
天津市津开电力设备制造有限

公司
成立时间 2014年5月21日

法人性质 独立法人 □视同法人 企业性质
国有□合资

私营其他

所属行业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C0339） 法人代表 安扬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120111300391269R 组织机构

代码
/

厂址
天津市西青汽车工业区（张家

窝工业区）丰泽道17号B区 注册地 西青区

天津市津开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注册在天

津市西青汽车工业区，注册资金6008万元，是一家专注于高低压

配电柜、环网柜技术研发、制造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企业经营范围包含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电气设备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电力设备测试等。公司长期以来与天

津市各电力部门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公司内部技术力量雄厚，

拥有多位高级工程师作为技术指导。企业凭借自身优秀的管理能

力和强大的实力与多家大型企业有着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主要合作的单位有：鲁能置业、万科房地产、保利房地产、

融创房地产、新城控股、金融街地产、中交一航局、旭辉地产、

龙湖房地产、亿利房地产、融信地产、中海地产、福晟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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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恒地产、天津市排水管理处、天津轨道集团等。。

企业当前主要能源消耗种类为汽油、柴油、电力，间接排放

源为生产设备消耗的电力；

图3-1 平面布置图

图3-2 组织机构图

3.1.2 主要产品和产量

通过查阅企业2021-2023年度产品产量报表及现场访问企业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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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人，核查组确认企业主要产品为配电开关控制柜，2021-2023年

产量分别为56647件、28359件、34756件。

3.1.3 工业总产值

通过现场访问企业负责人，核查组确认了企业工业总产值数据。

2021-2023年工业总产值详见下表：
表3-2 企业工业总产值表

2021年工业总产

值

工业总产值（万元） 10932.6 数据来源 财务提供

工业增加值（万元） / 数据来源 /

2022年工业总产

值

工业总产值（万元） 10156 数据来源 财务提供

工业增加值（万元） / 数据来源 /

2023年工业总产

值

工业总产值（万元） 10243.5 数据来源 财务提供

工业增加值（万元） / 数据来源 /

3.1.4 主要生产工艺

（1）成套开关设备生产流程

在收到订单领取物料后将所有的元器件装配到配电箱柜的壳体

内，元器件装配完毕后，进行主回路的一次电缆、铜排的连接，

并将控制回路的显示于控制线进行连接，上述环节装配完成后，

进行产品报验，检验合格的产品入库等待发货，不合格的产品经

过返修后在进行报验，直至产品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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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成套开关设备生产工艺流程图

（2）箱式变电站生产流程

收到订单领取物料后，将所有的元器件装配到配电箱柜的壳体

内，元器件装配完毕后，进行主回路的一次电缆、铜排的连接，

并将控制回路的显示于控制线进行连接，上述环节装配完成后，

将柜体运至箱式变电站壳体内进行安装，并连接铜排及电缆，上

述环节装配完成后，进行产品报验，检验合格的产品入库等待发

货，不合格的产品经过返修后在进行报验，直至产品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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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箱式变电站生产工艺流程图



3.1.5 能源消费情况

2021-2023年能源消费量详见下表：

表3-3 企业综合能源消费情况表

时间 能源品种 计量单位

能源用量
能源加工转换产

出
回收利用

折标系数（tce/万
kWh；tce/万Nm3）消费量

加工转换

投入合计

2021年

汽油 吨 17.59 / / / 1.4714
柴油 吨 2.11 1.4571
电力 万千瓦时 31.84 / / / 1.229

综合能源消费量(当量) 吨标准煤 68.09

2022年

汽油 吨 21.42 / / / 1.4714
柴油 吨 1.84 1.4571
电力 万千瓦时 32.86 / / / 1.229

综合能源消费量(当量) 吨标准煤 74.58

2023年

汽油 吨 30.6 / / / 1.4714
柴油 吨 4.01 1.4571
电力 万千瓦时 29.9 / / / 1.229

综合能源消费量(当量) 吨标准煤 87.61



11

3.2 核算边界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排放源现场查勘以及查阅公司生产工艺流程图等文件

资料，通过与公司相关负责人进行交谈，现场查看耗能设施，并对照

公司设备清单，查阅公司能源消耗统计台账、能源统计报表、核实

如下情况：

天津市津开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是可以进

行独立核算的单位。企业的核算边界涵盖企业位于天津市西青汽车

工业区（张家窝工业区）丰泽道17号B区的直接生产系统、辅助生产

系统以及附属生产系统所有的耗能设施。

2021-2023年报告期内企业的主要能耗品种为汽油、柴油和电

力。

主要间接排放源为消耗的电力的生产设备；

经现场核查，核查组确认企业生产过程中不涉及二氧化碳的排

放。企业各类排放源信息见下表：

表3-4 排放源信息表

碳排放分类 排放源/设施 能源品种

化石燃料燃烧 叉车、运输车辆 汽油、柴油

工业生产过程 不涉及 不涉及

净购入电力
电液数控折弯机220t、数控转塔冲床、智能型

充气柜机器人自动焊接系统等。
电力

经核查，天津市津开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核算边界的符合性

如下：

天津市津开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是可以

进行独立核算的单位。核算边界与相应行业的核算办法和报告指南

一致；纳入核算和报告边界的排放设施和排放源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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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经查阅天津市津开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以及

现场核实，核查组确认：

（1） 直接排放——化石燃料燃烧

经核查，企业化石燃料燃烧导致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过程所使用

的核算方法，符合《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

告指南（试行）》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2） 直接排放——工业生产过程

经核查，企业不涉及工业生产过程温室气体排放。

（3） 间接排放——净购入使用电力

经核查，企业净购入电力导致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过程所使用的

核算方法，符合《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

指南（试行）》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4） 间接排放——净购入使用热力

经核查，企业不涉及外购热力导致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3.4.1 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证据文件及对企业进行访谈，对排放报告中的每

一个活动水平数据的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次、记录频

次、数据缺失处理进行了核查，并对数据进行了交叉核对。具体结果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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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 净购入电力消耗量核查情况

排放报告数值 2021年 31.84万kWh 数值来源 能源统计台账

核查数值 2021年 31.84万kWh 数值来源 统计局报表

测量方法 仪表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的数据

来源

（1）能源统计台账

（2）统计局报表

交叉核对过程

核查组收集了企业能源统计台账和统计局报表。

核查组将能源统计台账中电力消费量加和汇总与统计局报表

中的数据进行对比，发现两者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经核查，核查组确认2021年企业应采用能源统计台账的数据

作为电力实际消耗量。

排放报告数值 2022年 32.86万kWh 数值来源 能源统计台账

核查数值 2022年 32.86万kWh 数值来源 统计局报表

测量方法 仪表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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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核对的数据

来源

（1）能源统计台账

（2）统计局报表

交叉核对过程

核查组收集了企业能源统计台账和统计局报表。

核查组将能源统计台账中电力消费量加和汇总与统计局报表

中的数据进行对比，发现两者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经核查，核查组确认2022年企业应采用能源统计台账的数据

作为电力实际消耗量。

排放报告数值 2023年 29.9万kWh 数值来源 能源统计台账

核查数值 2023年 29.9万kWh 数值来源 统计局报表

测量方法 仪表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的数据

来源

（1）能源统计台账

（2）统计局报表

交叉核对过程

核查组收集了企业能源统计台账和统计局报表。

核查组将能源统计台账中电力消费量加和汇总与统计局报表

中的数据进行对比，发现两者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经核查，核查组确认2023年企业应采用能源统计台账的数据

作为电力实际消耗量。

表3-6 汽油消耗量核查情况

排放报告数值 2021年 17.59t 数值来源 能源统计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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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数值 2021年 17.59t 数值来源 购买发票

测量方法 仪表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的数据

来源

（1）能源统计台账

（2）购买发票

交叉核对过程

核查组收集了企业能源统计台账和购买发票。

核查组将能源统计台账中汽油消费量加和汇总与购买发票加

和汇总的数据进行对比，发现两者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经核查，核查组确认2021年企业应采用能源统计台账的数据

作为汽油实际消耗量。

排放报告数值 2022年 21.42t 数值来源 能源统计台账

核查数值 2022年 21.42t 数值来源 购买发票

测量方法 仪表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的数据

来源

（1）能源统计台账

（2）购买发票

交叉核对过程

核查组收集了企业能源统计台账和购买发票。

核查组将能源统计台账中汽油消费量加和汇总与购买发票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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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汇总的数据进行对比，发现两者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经核查，核查组确认2022年企业应采用能源统计台账的数据

作为汽油实际消耗量。

排放报告数值 2023年 30.6t 数值来源 能源统计台账

核查数值 2023年 30.6t 数值来源 购买发票

测量方法 仪表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的数据

来源

（1）能源统计台账

（2）购买发票

交叉核对过程

核查组收集了企业能源统计台账和购买发票。

核查组将能源统计台账中汽油消费量加和汇总与购买发票加

和汇总的数据进行对比，发现两者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经核查，核查组确认2023年企业应采用能源统计台账的数据

作为汽油实际消耗量。

表3-7 柴油消耗量核查情况

排放报告数值 2021年 2.11t 数值来源 能源统计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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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数值 2021年 2.11t 数值来源 购买发票

测量方法 仪表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的数据

来源

（1）能源统计台账

（2）购买发票

交叉核对过程

核查组收集了企业能源统计台账和购买发票。

核查组将能源统计台账中柴油消费量加和汇总与购买发票加

和汇总的数据进行对比，发现两者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经核查，核查组确认2021年企业应采用能源统计台账的数据

作为柴油实际消耗量。

排放报告数值 2022年 1.84t 数值来源 能源统计台账

核查数值 2022年 1.84t 数值来源 购买发票

测量方法 仪表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的数据

来源

（1）能源统计台账

（2）购买发票

交叉核对过程

核查组收集了企业能源统计台账和购买发票。

核查组将能源统计台账中柴油消费量加和汇总与购买发票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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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汇总的数据进行对比，发现两者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经核查，核查组确认2022年企业应采用能源统计台账的数据

作为柴油实际消耗量。

排放报告数值 2023年 4.01t 数值来源 能源统计台账

核查数值 2023年 4.01t 数值来源 购买发票

测量方法 仪表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的数据

来源

（1）能源统计台账

（2）购买发票

交叉核对过程

核查组收集了企业能源统计台账和购买发票。

核查组将能源统计台账中柴油消费量加和汇总与购买发票加

和汇总的数据进行对比，发现两者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经核查，核查组确认2023年企业应采用能源统计台账的数据

作为柴油实际消耗量。

3.4.2 排放因子的符合性

经查阅企业2021-2023年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其中各类燃料燃烧

的碳排放因子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

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中各燃料的低位发热量、单位热值

含碳量和碳氧化率的乘积，数据见下表：

表3-7 燃料燃烧的碳排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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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排放因子

低位发热量

（GJ/t，
GJ/×104Nm3）

单位热值含碳量
(tC/GJ) 燃料碳氧化率 数值 单位

汽

油
43.070 0.0189 98% 2.93 tCO2/t

柴

油
42.652 0.0202 98% 3.10 tCO2/t

经查阅企业2021-2023年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其中净购入电力产

生的排放的活动水平数据为购入电量，其中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

的活动水平数据为购入电量，电力排放因子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发

布的《2011年和2012年中国区域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中

2012 年 华 北 区 域 电 网 平 均 CO2 排 放 因 子 数 据 ， 数 值 为

0.8843kgCO2/kWh。

3.4.3 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过程及结果

3.4.3.1 化石燃料燃烧CO2排放

表3-8 2021-2023年化石燃料燃烧CO2排放量计算表

时间

2021年 排放因子

（tCO2/t
tCO2/Nm3）

CO2排放量

（t）数据来源 数值

汽油

仪表计量

结算凭证

其他

17.59 2.93 51.45

柴油

仪表计量

结算凭证

其他

2.11 3.10 6.53

时间

2022年 排放因子

（tCO2/t
tCO2/Nm3）

CO2排放量

（t）数据来源 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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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油

仪表计量

结算凭证

其他

21.42 2.93 62.65

柴油

仪表计量

结算凭证

其他

1.84 3.10 5.70

时间

2023年 排放因子

（tCO2/t
tCO2/Nm3）

CO2排放量

（t）数据来源 数值

汽油

仪表计量

结算凭证

其他

30.6 2.93 89.51

柴油

仪表计量

结算凭证

其他

4.01 3.10 12.41

3.4.3.2工业生产过程CO2排放

经核查，企业生产过程中不涉及工业生产过程CO2排放。

3.4.3.3 净购入电力

企业净购入电力 CO2 排放量如下表所示。

表3-9 2021-2023 年净购入电力CO2排放量计算表

时间

净购入电力量（MWh）
排放因子

（tCO2/MWh）
CO2排放量

（t）数据来源 数值

2021年
仪表计量

结算凭证

其他

318.4 0.8843 281.56

时间

净购入电力量（MWh）
排放因子

（tCO2/MWh）
CO2排放量

（t）数据来源 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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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仪表计量

结算凭证

其他

328.6 0.8843 290.58

时间

净购入电力量（MWh）
排放因子

（tCO2/MWh）
CO2排放量

（t）数据来源 数值

2023年
仪表计量

结算凭证

其他

299 0.8843 264.41

3.4.3.4 净购入热力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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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5 排放量汇总

表3-10 2021- 2023年企业碳排放量汇总表（t）

排放量分类 2021年

直接排放

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 57.98

碳酸盐使用过程CO2 排放 0

工业废水厌氧处理CH4排放 0

小计 57.98

间接排放

企业净购入电力隐含的 CO2排放 281.56

企业净购入热力隐含的 CO2 排放 0

小计 281.56

排放量合计 339.54

排放量分类 2022年

直接排放

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 68.35

碳酸盐使用过程CO2 排放 0

工业废水厌氧处理CH4排放 0

小计 68.35

间接排放

企业净购入电力隐含的 CO2排放 290.58

企业净购入热力隐含的 CO2 排放 0

小计 290.58

排放量合计 743.49

排放量分类 2023年

直接排放

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 101.92

碳酸盐使用过程CO2 排放 0

工业废水厌氧处理CH4排放 0

小计 101.92

间接排放

企业净购入电力隐含的 CO2排放 264.41

企业净购入热力隐含的 CO2 排放 0

小计 264.41

排放量合计 36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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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6 核算结果分析

表3-11 碳排放强度水平分析结果

项目 单位 2021年

单位工业总产值 CO2 排放量 tCO2/万元 0.031

单位产品产量 CO2 排放量 kgCO2/件 5.99

项目 单位 2022年

单位工业总产值 CO2 排放量 tCO2/万元 0.035

单位产品产量 CO2 排放量 kgCO2/件 12.66

项目 单位 2023年

单位工业总产值 CO2 排放量 tCO2/万元 0.036

单位产品产量 CO2 排放量 kgCO2/件 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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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核查结论
核查组根据企业提供的支持性文件及现场访问，进行现有资料的

整理和数据的交叉核对，对2021-2023年天津市津开电力设备制造有限

公司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给出以下核查意见：

4.1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的符合性

经核查，天津市津开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符

合《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的要求。

4.2排放量声明

按照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核算的2021-2023年企业温室气体排放

总量分为339.54、358.93、366.33t。核查组核查结果与企业碳排放报告

中数据一致，因此认为企业碳排放报告数据真实可靠。

4.3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声明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存在异常波动。

4.4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描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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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证资料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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